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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质矿产专业 55 名（煤 15 名、金属矿产 25 名、非金属矿产

15 名）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专业 10 名、物探专业 4 名、

化探专业 4 名、钻探专业 5 名、地质试验测试专业 12 名（岩矿测

试 6 名、选矿试验 6 名）、测绘专业 5 名、矿产经济（包含可行

性研究和矿山设计）5 名。申报人按照专业类别进行申报，每位专

家限申报一个专业。 

二、申报条件 

（一）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，无不良行业记录；  

（二）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及省有关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法律法规，

熟悉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相关技术要求； 

（三）服从评审机构工作安排，具有参与评审工作时间； 

（四）大学及以上学历（优异者可据情况放宽）； 

（五）具有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称； 

（六）从事相关专业 10 年以上，且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； 

1、 全过程主持（或以主要技术骨干身份全过程参与）过中

型以上矿床或水源地勘查评价（包括勘查报告编制），并全过程

主持（或以主要技术骨干身份全过程参与）过中型以上矿床或水

源地建设项目的勘查报告的审查工作，参与过中型以上矿山的矿

山设计或开发利用方案的编制。 

2、参与过十个以上中型或大型储量报告的评审。 

（七）年龄不超过 75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能顺利完成储量评审

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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